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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柴油机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

关于公司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

 

一、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独立意见 

我们审查了公司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，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： 

1、2017 年 4 月 28 日，财政部发布了财会[2017]13 号《企业会

计准则第 42 号——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、处置组和终止经营》的通

知，要求自 2017 年 5 月 28 日起在所有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范围内

施行。 

2、 2017 年 5 月 10 日，财政部颁布了财会[2017]15 号关于印

发修订《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—政府补助》的通知，自 2017 年 6 月 

12 日起施行 。 

3、2017 年 12 月 25 日，财政部发布了财会[2017]30 号《财政部

关于修订印发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》，对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

式进行了修订，适用于 2017 年度及以后期间的财务报表。 

根据财政部新修订的相关会计准则和有关规定，公司需对原会计政

策进行相应变更，对财务报表列报项目进行相应调整，并按以上文件规

定的起始日开始执行上述会计准则。该项会计政策的变更不涉及以前年

度的追溯调整，对公司的财务报表无重大影响。 

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符合相关规定和公司的实际情况，不存在损害公

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。因此，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。 

 

二、关于 2017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独立意见 

我们审查了公司 2017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，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： 

公司提交董事会审议的 2017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符合相关法律法规

规定和《公司章程》中规定的利润分配政策，且充分考虑了公司现阶段

经营发展的资金需求，不存在损害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，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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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也有利于公司的持续稳定健康发展。利润分配预案的审议程序符合相

关规定，公司审议利润分配事项均充分听取了独立董事意见，有利于充

分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。公司未发生利润分配政策调整或变更。 

 

三、关于公司 2017 年度内控评价报告的独立意见 

我们审查了公司 2017 年度内控评价报告，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： 

公司 2017 年度内控评价报告根据财政部、证监会、审计署、银监

会、保监会《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》和《企业内部控制配套指引》的

规定编制，内容齐备，符合相关法规规定，真实、全面地反映了公司 2017

年度的内部控制工作建设和实施情况。 

 

四、关于公司对外担保等事项的专项说明及独立意见 

我们审查了公司 2017 年度对外担保以及控股股东资金占用情况，

特发表专项说明及独立意见如下： 

我们审查了上海柴油机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度财务审计报告及安

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出具的相关说明，对照中国证监

会证监发[2003]56 号文件精神，上海柴油机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度不

存在对外担保事项。另经我们查证，2017 年度公司亦不存在控股股东非

经营性资金占用的情况。 

 

五、关于聘任 2018 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独立意见 

我们审查了公司关于聘任 2018 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，特发表

独立意见如下： 

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已连续多年为公司从事年

报审计，在 2017 年度审计过程中，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

合伙）能够合理安排审计队伍，按审计计划开展工作，积极与公司沟通，

提出管理建议，展现了丰富的专业知识及服务经验，体现出尊重客户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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勤勉尽责的专业精神。同意续聘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

为公司 2018年度年报审计会计师事务所。 

 

六、关于聘任 2018 年度内控审计机构的独立意见 

我们审查了公司关于聘任 2018 年度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，特发表

独立意见如下： 

2017 年度公司聘请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为公

司 2017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，在 2017年度内控审计过程中，

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能够合理安排内控审计计划并

开展工作，展现了较好的专业知识及服务经验，同意续聘安永华明会计

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为公司 2018 年度内控审计机构。 

 

七、关于签署日常关联交易框架协议及 2018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之

独立董事意见 

根据《公司法》、《证券法》、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等法

律法规以及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，我们通过审查上海柴油机股份有

限公司与上汽集团等之间拟进行日常关联交易的有关文件，并对交易主

体的关联关系、交易背景、交易定价等事项从独立、公正的角度出发进

行了审慎判断，发表如下意见： 

1、公司日常关联交易框架协议及 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符合《公

司法》、《证券法》等法律法规和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。 

2、公司日常关联交易定价依据：有国家定价的，适用国家定价；

没有国家定价的，按市场价格确定；没有市场价格的，参照实际成本加

合理的费用由双方定价；对于某些无法按照“成本加费用”的原则确定

价格的特殊服务，由双方协商定价。上海汽车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金

融服务的定价按照银监会规定要求执行。上述定价依据合理，遵循了商

业原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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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公司日常关联交易框架协议及 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对公司的

独立性不构成影响，公司业务不会因此类关联交易而对关联人形成依赖

或被其控制，不会对其他股东利益造成损害。 

4、董事会表决公司日常关联交易框架协议及 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

易议案时，关联董事进行了回避，表决程序符合法律和《公司章程》规

定。 

 

八、关于公司购买设备涉及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

我们认真审查了关于公司购买设备涉及关联交易的董事会议案，发

表独立意见如下： 

1、本次购买设备涉及的关联交易符合《公司法》、《证券法》、《上

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等法律、法规和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。 

2、本次关联交易是根据公司高性能 2.0T 柴油机项目生产线建设需

要进行的，遵循商业原则，设备价值经过专业评估机构评估，交易对价

公允合理。公司与柳州上汽汽车变速器有限公司柳东分公司签订的协议

中所约定的交易事项合理，遵循了公平、公开、公正的原则，没有损害

中小股东及非关联股东的利益。 

3、董事会表决本次关联交易议案时，关联董事进行了回避，表决

程序符合法律和公司章程规定。 

 

 

独立董事：  孙  勇（罗建荣代）   罗建荣   楼狄明 

       2018 年 3月 22日 


